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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视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

视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涯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5

年 12月 2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于 2026年 1月 14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6〕73号文同意注册。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联席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中金公司

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联席主承销商就拟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以下简称“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联席主承销商已经得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如下保

证：其应联席主承销商要求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

效、合法。联席主承销商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8号〕）（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5号〕）、《上海

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上证

发〔2025〕46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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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公开发行自律委员会支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下企业平稳发

行行业倡导建议》（以下简称“《倡导建议》”）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自律

规则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对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委托德

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对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相关事项进行核查。

基于发行人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并根据德恒上海律师

事务所出具的核查意见，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核查结果，联席主承销商特就

本次战略配售事宜的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战略配售基本情况

（一）战略配售对象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须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

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3、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证券，且以封闭

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5、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6、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实际需要，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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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票

限售期限

1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证裕投资”）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
24个月

2
国泰海通君享科创板视涯科技 1 号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

享 1 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12个月

3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中网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

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12个月

4
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产投资本”）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6个月

5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浦东创投”）
36个月

6
中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微临港”）
12个月

7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珠海冠宇”）
12个月

8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影石创新”）
12个月

9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奥来德”）
12个月

注：1、限售期限自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

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曾章和、丰华、孔杰、刘波作为君享 1 号资管计划的份额持

有人均承诺其获配份额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上述 9家投资者合称为“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发行证券数量 1亿股（份）以上的，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 35名”，本次发行向 9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进行配售，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合规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二部分的内容。

（二）战略配售的参与规模

1、证裕投资

根据《实施细则》要求，证裕投资跟投比例和金额将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1）若发行规模不足 10亿元，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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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若发行规模 10亿元以上、不足 20亿元，跟投比例为 4%，但不超过人

民币 6,000万元；

（3）若发行规模 20亿元以上、不足 50亿元，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

民币 1亿元；

（4）若发行规模 50亿元以上，跟投比例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

证裕投资初始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00%，即 500.0000万股，具

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2、君享 1号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为君享 1号资管计划，其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10.00%，

即 1,000.0000万股，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22,000.00万元，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

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3、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拟认购金额上限为 30,500.00万元，具体比例和

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认购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机构类型

承诺认购金额（万

元）

1 中网投基金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

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业

500.00

2 合肥产投资本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20,000.00

3 浦东创投 2,000.00

4 中微临港 1,500.00

5 珠海冠宇 2,500.00

6 影石创新 1,500.00

7 奥来德 2,500.00

合计 3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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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

约定的认购金额上限，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

根据《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发行证券数量 1亿股（份）以上的，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数量应当不超过 35名。其中，发行证券数量 1亿股（份）以

上、不足 4亿股（份）的，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

当不超过 30%”。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0,000.0000万股，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 3,00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八

条的规定。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

下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将于 T-2日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网下询价结

果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三）限售期限

证裕投资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24个月。

君享 1 号资管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曾章和、丰华、孔杰、刘波作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持续

看好发行人的发展前景，为全力支持公司发展，上述人员作为君享 1号资管计划

的份额持有人，均承诺其获配份额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36个月。

其他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中网投基金、中微临港、珠海冠宇、影石

创新及奥来德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合肥产投资本及浦东创投出于长期看好发行人投资价值的考量，并希望与

发行人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因此均承诺其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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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证裕投资系保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四）项的

规定，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君享 1 号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实施

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中网投基金系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作为经国务院批准、

中央财政出资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参与本次战略投资符合其基金设立批复中明

确的重点投向及基金定位；本次投资方向属于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与产业、符合

国家重点战略规划，符合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的具体要求。中网投

基金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相关规定，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合肥产投资本、浦东创投、中微临港、珠海冠宇、影石创新、奥来德系与发

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均符

合以下选取标准：

1、在产业链上游关键设备、核心材料或重要工艺环节具备较强技术实力或

资源优势，能够保障关键设备及材料等的稳定供应，并通过工艺协同、技术适配

等方式提升生产效率或降低制造成本及相关费用，通过持续经营协同增强供应链

安全性和成本管控能力。

2、具备较强品牌影响力、渠道资源或核心客户基础，能够通过产品协同开

发、客户导入及市场拓展等方式提升发行人产品在重点应用场景中的渗透率和市

场占有率，预计能够持续带来订单增长和营收增量，促进规模效应释放。

3、具备较强的产业资源整合能力或区域要素保障能力，能够在本次募投项

目所在重点区域及未来主要产能建设推进中，在基础资源保障、协调产业资源对

接及推动技术创新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具备长期持有意愿以及与发行人建立

中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安排，从而增强发行人长期价值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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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相关

规定，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主体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主体资格

1、证裕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

码/注册号
91310000MA1FL54T3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徐岚

注册资本 45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18年 2月 12日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周家嘴路 3255号 1106室

营业期限自 2018年 2月 12日 营业期限至 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金融产品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徐岚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证裕投资系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国泰海通持有其 100%的股权，国泰海通实际控制证裕投资。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实施细则》第四章关于“科创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证

裕投资作为保荐人国泰海通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国泰海通自 2018

年起将其自营投资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由证裕投资全面承担，证裕投资

的合规与风险管理纳入了母公司国泰海通统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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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关系

经核查，证裕投资系国泰海通的全资子公司；除前述情形外，证裕投资与发

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了证裕投资提供的 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5年 1-9月的

财务报表，证裕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

资金；同时，证裕投资出具承诺，证裕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

有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证裕投资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

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证裕投资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

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符合战略配售条件

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2）证裕投资参与战略配售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符合战略配售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3）证裕投资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4）证

裕投资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5）证裕

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持有期限不少于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24个月。限售期届满后，证裕投资对获配证券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

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证裕投资在限售期内不得借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

配售的股票；证裕投资及证裕投资关联方也不得融券卖出该等股票；（6）证裕投

资不利用获配证券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证券限售

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7）证裕投资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证券，并与其

自营、资管等其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不与其他业务进

行混合操作。前款规定的专用证券账户只能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岀获配证券，

不得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股票或可

转换公司债券、转增股本的除外。（8）证裕投资承诺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

二条规定的情形；（9）证裕投资承诺不存在不适合参与 IPO战略配售情形。

2、君享 1号资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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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君享 1 号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合计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即 1,000.0000万股；同时，参与认购金额合计不超过 22,0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具体名称：国泰海通君享科创板视涯科技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6年 1月 9日

备案时间：2026年 1月 16日

产品编码：SBNX61

募集资金规模：22,000.00万元

认购金额上限：22,000.00万元

管理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员工非实际支配主体。

经核查，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出资人共计 36人。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出资

人全部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且均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签

署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参与人姓名、职务与比例等信息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人民

币）

资管计划份

额比例
人员类别

劳动合同

签署单位

1 曾章和
董事、总经理、首席

技术官
200.00 0.91% 高级管理人员 视涯科技

2 丰华
董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
180.00 0.82% 高级管理人员 视涯上海

3 孔杰 董事、副总经理 200.00 0.91% 高级管理人员 视涯上海

4 刘波
职工代表董事、副总

经理
110.00 0.50% 高级管理人员 视涯上海

5 程梅 高级副总裁 980.00 4.45%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6 刘炳麟 研发副总裁 540.00 2.45%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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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人民

币）

资管计划份

额比例
人员类别

劳动合同

签署单位

7 章丰帆 研发副总裁 470.00 2.14% 核心员工 视涯科技

8 吴颖稚 内控总监 900.00 4.09%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9 王贺强 公共关系副总裁 860.00 3.91% 核心员工 视涯科技

10 顾寒昱 董事长助理 920.00 4.18%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11 熊成文 厂务副总裁 990.00 4.50%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12 牛平平 质量副总裁 800.00 3.64%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13 童铮 研发高级总监 700.00 3.18%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14 路可涛 销售高级总监 800.00 3.64%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15 金升才 公共关系高级总监 890.00 4.05% 核心员工 视涯显示

16 胡艳 项目高级总监 700.00 3.18%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17 李端鹏 研发高级总监 830.00 3.77%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18 任梦雅 研发高级总监 660.00 3.00% 核心员工 视涯科技

19 张振松 研发高级总监 900.00 4.09%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0 卫晓曦 关务高级总监 620.00 2.82% 核心员工 视涯显示

21 何逸 市场及品牌总监 670.00 3.05%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2 黄波 研发总监 640.00 2.91% 核心员工 上海秋葵

23 罗丽媛 研发总监 620.00 2.82%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4 李燕敏 投融资总监 670.00 3.05%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5 樊艳 人力资源总监 460.00 2.09%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6 冉鸿飞 生产制造总监 790.00 3.59%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7 汪波 环安总监 700.00 3.18%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8 牛磊 研发副总监 720.00 3.27%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29 王有泉 生产制造副总监 420.00 1.91% 核心员工 视涯科技

30 崔杉 研发副总监 440.00 2.00%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31 宋厚阳 采购副总监 420.00 1.91% 核心员工 视涯显示

32 李苗 计划副总监 420.00 1.91% 核心员工 视涯科技

33 管钰晟 生产制造副总监 450.00 2.05%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34 李奇 信息技术副总监 420.00 1.91%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35 高志扬 研发高级经理 450.00 2.05% 核心员工 视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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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金额

（万元人民

币）

资管计划份

额比例
人员类别

劳动合同

签署单位

36 甘永鹏 IT经理 460.00 2.09% 核心员工 视涯上海

合计 22,000.00 100.00% - -

注 1：合肥视涯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视涯显示”）、上海秋葵扩视仪器有限公司（简

称“上海秋葵”）、上海视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视涯上海”）均系视涯科技全资子公司；

注 2：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3：君享 1号资管计划所募集资金的 10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本次

战略配售的价款；

注 4：最终认购股数待 T-2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根据发行人确认，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应当符合如下条件：1）公司的

高级管理人员；2）公司的核心员工。其中，公司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公司

创始团队骨干、核心技术人员、经营管理团队三者之一，且考虑其在公司日常经

营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核查，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份额

持有人均满足前述参与人员应当符合的条件。

（2）发行人关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的审批

2026年 2月 24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拟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交所科创板上

市战略配售计划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

（3）实际支配主体的认定

根据《国泰海通君享科创板视涯科技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

同》的约定，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

人有权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

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同时，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上

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表明其作为君享 1号资管计划

的管理人，为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因此，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并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核心员工。

（4）战略配售资格



12

根据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和《国泰海通君享科创板视涯科技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等文件，发行人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及核心员工通过设立君享 1号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2026年 1月 16日，君享 1号资管计划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通过

（产品编码：SBNX61）。

经核查，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具有重要影响，并均与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签署劳

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君享 1号资管计划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事项已经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君享 1号资管计划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经核查，君享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系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的全资子公司，君享1号资管计划的委托人为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除前述情形外，君享1号资管计划与发行人、联席主承

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本次资管计划已履行的必要程序

2026年 2月 24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拟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交所科创板上

市战略配售计划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资产管

理计划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2026年 1月 9日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布本次资管计划的成立公告。2026 年 1

月 16日，君享 1号资管计划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通过（产品编码：

SBNX61）。

（7）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君享1号资管计划管理人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承

诺函和认购君享1号资管计划份额的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出具的承诺

函、认购账户对账单等资料，君享1号资管计划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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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各投资者的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各投资者不存在使用贷

款、发行债券等募集的非自有资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不存在受其他投资

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8）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上海国泰海

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

（1）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接受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的委托设立并管理资管计划，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条中对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选取标准的相关要求；（2）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已承诺通过资

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该等资金仅投资于符合资管计

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3）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已承诺

通过本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完全使用其自有资金并确保投资资产管

理计划的最终资金来源不存在为贷款、发行债券等筹集的非自有资金的情形，但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另有规定的除外；（4）君享 1号资

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承诺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君享 1号资管计划认购

发行人战略配售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情形；（5）君享 1号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曾章和、丰华、孔杰、刘波均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通过

资管计划所持有本次配售的份额；（6）君享 1号资管计划所获得的战略配售的发

行人股份，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

让通过资管计划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

关联方也不得融券卖出该等股票；（7）君享 1号资管计划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

届满后，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上交所规则的规定；（8）

上海国泰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

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不适合参与 IPO战略配售情形。

3、中网投基金

（1） 基本情况

根据中网投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中网投基金的确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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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网投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MA00CXL49H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 3,0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大兴经济开发区科苑路 18号 2幢一层 A032号（国家新

媒体产业基地内）

成立日期 2017年 3月 23日

营业期限 2017年 3月 23日至 2032年 3月 22日

经营范围

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中网投基金提供的资料并经登录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中网投基金系在

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金编号：SS8838，备案日期：2017年

6月 6日。中网投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网投管理公司”）系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P1060330，登记日期：2016年 12月 6日。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网投基金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中网投基金合伙协议约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亦不存

在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经营期限届满、破产清算等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网投基金合伙协议约定的需要解散的情形。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网投基金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

中网投基金出资结构如下：



15

结合中网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并经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中网投基金上层自然

人股东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中网投基金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至本核

查报告出具之日，中网投管理公司为中网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网信通（北

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网信通”）为中网投管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

有中网投管理公司 40.00%的股权；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网投管理公司

24.55%股权；中移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网投管理公司 16.36%股权；中

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网投管理公司 19.09%股权。中网信通系由事业

单位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出资的独资企业，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

息安全管理中心持有中网信通 100%的股权。

因此，中网投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

（3）战略配售资格

中网投基金依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

[2016]26号）批准设立，由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和财政部共同发起，基金规划总规模 1,000亿元，首期规模 300

亿元，符合《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导的工作办法（试行）》

第三条中对国家级基金的定义。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中网投基金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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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35.33亿元，净资产为 230.93亿元；2024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10.22亿元，净

利润为 8.97亿元。因此，中网投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中网投基金在

基金设立方案中明确了重点投向领域，主要包括网络安全的重点领域；“互联网

+”行动涉及的重点领域；在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领域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

重点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企业等，符合《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布局规划和投向指

导的工作办法（试行）》中，作为国家级基金，明确重点投资的产业领域，并根

据基金定位重点支持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领域的

要求，投向领域符合国家生产力布局宏观调控要求，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

录（2024年本）》等国家级产业目录中的鼓励类产业，符合国有经济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指引的具体要求，符合国家级发展规划及国家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

要求。

发行人作为全球领先的以硅基 OLED 微型显示屏为核心产品的微显示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其业务方向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按照《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24 年本）》等政策文件要求，所属细分行业属于国家战略规划及

产业政策重点鼓励支持的领域。因此，本次中网投基金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

资方向属于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与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战略规划。

此外，中网投基金参与了澜起科技（688008.SH）、灿勤科技（688182.SH）、

芯联集成（688469.SH）、华虹公司（688347.SH）等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战略配售。

因此，中网投基金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

《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根据中网投基金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中网投基金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

如下：

中网投基金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3.86%的股权。

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通过多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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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结构间接持有中网投基金极小比例权益，但该等持股未构成对中网投基金的控

制或重大影响。

除上述情形外，中网投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根据中网投基金的说明，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结果，履行了

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

行为。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网投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

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中网投基金 2025年 1-9月财务

报表并经其确认，中网投基金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

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中网投基金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

诺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中网投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

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中国证券

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或

已取得有权机构的相关豁免），符合《实施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条件；

（2）中网投基金属于如下类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配售资格；（3）中网投基金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

行，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4）中网

投基金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中网投

基金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5）中网投基金承诺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限售

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中网投基金不通

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在限售期内不得借出通过本

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股票；中网投基金及关联方也不得融券卖出该等股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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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届满后，中网投基金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7）中网投基金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

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不适合参与 IPO 战略

配售情形。

4、合肥产投资本

（1）基本情况

根据合肥产投资本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合肥产投资本的确认，

并经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合肥产投资本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合肥产投资本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MA2NELH38W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李中亚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6号海恒大厦 605室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 3月 10日

营业期限 2017年 3月 10日至 2047年 3月 9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

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合肥产投资本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亦不存在依法被

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合肥产投资本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合肥产投资本的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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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产投资本的控股股东为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

国资控股”），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产投集

团”）持有合肥国资控股 81.0589%的股权，为合肥国资控股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为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肥市国资委”）。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合肥产投资本提供的资料，合肥产投集团成立于 2015年 3月，注册资

本 165.41亿元，是由合肥市国有资产控股有限公司和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合并组建，是合肥市属重要的国有资本投资平台。集团以产业投融资和创新

推进为核心，构建了产业、资本、创新、开放四大平台协同发展的格局，旗下业

务涵盖产业投资、基金运营、科创服务与现代物流等领域，重点投资布局战略性

新兴产业，主导实施了长鑫存储、中国声谷等重大产业项目；设立自主管理型基

金 61支，总规模超千亿元，累计投资企业近千家。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合

肥产投集团资产总额为 1,231.26亿元，净资产为 551.99亿元；2024年度营业总

收入为 124.21亿元，净利润为 10.28亿元。因此，合肥产投集团系大型企业。

合肥产投资本是合肥产投集团打造的市场化、专业化投资平台，围绕母基金

管理、产业基金运营和重大项目投资构建核心业务体系。合肥产投资本受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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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新材料母基金、安徽省生命健康母基金、安徽省空天信息母基金、合肥市

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庐江战新产业基金，母基金管理规模超千亿元，打造覆盖省、

市、区多维度的政府引导母基金管理体系；自主发起设立 34支基金，自主管理

规模超 250亿元。在产业布局方面，合肥产投资本围绕合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体系为主线，投资板块覆盖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

领域；牵头完成长鑫存储、合肥新美材料等市属重大投资及并购项目，打造合肥

市产业发展新标杆。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合肥产投资本资产总额为 8.65亿

元，净资产为 3.19亿元；2024年度营业总收入为 1.82亿元，净利润为 1.17亿元。

合肥产投资本作为合肥产投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合肥产投集团、合肥产投资本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发行

人与合肥产投集团、合肥产投资本的战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一）支持募投项目及未来产能建设协同

视涯科技募投项目“超高分辨率硅基 OLED微型显示器件生产线扩建项目”

（备案号 2501-340163-04-05-980051）将落地合肥。合肥产投集团、合肥产投资

本作为合肥市属国资投资平台，将依托在区域产业资源统筹、重大项目协调及市

内综合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从以下方面积极支持本次募投项目以及未来产能建设

项目的顺利实施：

1、区域资源及配套支持：在项目建设推进、落地实施及配套要素保障等方

面提供协同支持，为项目推进及运营阶段提供市内政策专家解读及专项辅导对接、

旗下物流集团运输配套衔接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对接等支持，提升项目实施效率，

保障项目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并尽快形成规模化产能；

2、政策协调及人才引进：合肥产投集团下属的合肥市人才发展集团，将配

合主管部门政策支持，为项目实施持续引进适配人才，提供覆盖高端人才的引进

招聘、项目投资、成果转化等全方位服务，降低人才培养成本，为项目落地实施

提供政策保障；

3、供应链安全与本地化协同：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利用地方产业网络，

为视涯科技与合肥本地集成电路设计、半导体设备、高端材料及精密光学企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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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潜在的资源对接机会，降低项目供应链协同成本，共同推动国产化替代。

（二）强化技术协同与产业资源导入

合肥产投资本作为聚焦硬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的创业投资管理平台，围绕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方向持续开展前沿技术项目布局，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技术项目储

备和产业链资源基础。围绕视涯科技硅基 OLED 微显示器件的技术演进方向，

合肥产投资本将依托其在早期项目筛选和成果转化方面的经验，通过已投资并布

局的多家具有协同潜力的企业，协助视涯科技对接具备产业化潜力的相关技术和

项目资源，例如：提升核心设备的工艺适配性与运行稳定性、提供满足低功耗、

低延时要求的国产化视觉处理解决方案、在偏振光等关键方案方面开展协同开发，

提升整机显示效果与应用适配性等，为视涯科技持续技术创新提供外部支撑。

（三）深化长期合作与共建产业生态

合肥产投资本在发行人上市前已通过基金结构持有视涯科技股份，秉持耐心

资本理念及长期持有意愿，在既有合作基础上，通过本次战略投资及中长期限售

安排，进一步强化双方长期合作机制，推动合作关系向围绕产能建设、产业协同

及资源导入的深度赋能合作转型，更好契合视涯科技在扩产爬坡、技术迭代及市

场拓展关键阶段的战略发展需求；同时，结合在新型显示及半导体领域的产业规

划布局，协同相关主管部门及市场主体，引导微显示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在区

域内加快集聚发展。通过推动关键配套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合理布局与协同联

动，助力视涯科技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交付能力，并逐步形成以视涯科技为核心

的微显示产业集群，构建创新驱动、要素集聚的产业生态体系，为发行人持续规

模扩张提供有力支持。”

根据发行人与合肥产投集团、合肥产投资本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三方

约定的合作期限为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三年，将结合战略合作推进情况及未来协

同规划，在合作期限届满前就协议续签事项另行协商确定。

因此，合肥产投资本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

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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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联关系

根据合肥产投资本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合肥产投资本与发行人存在关联

关系如下：

合肥弘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3.12%

的股权，合肥华登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合肥弘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9.9960%的合伙份额，合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

限公司持有合肥华登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4.9950%的出

资份额，合肥产投资本是合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的基金管理人（基金

编号 SD4606）。

合肥市新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发行人股东，持有发行人 1.88%的股权，合

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合肥市新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7.18%的股

权，合肥产投资本是合肥市新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基金管理人（基金编号

SY2450）。

综上，合肥产投资本与发行人无直接或间接持股关系，其管理的合肥市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 1.07%的股权，其管理的合肥市新站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发行人 1.88%的股权。

除上述情形外，合肥产投资本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根据合肥产投资本的说明，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结果，履

行了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

送的行为。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合肥产投资本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合肥产投资本 2024年度审计报

告、2025年 1-9月财务报表及存款证明并经其确认，合肥产投资本的流动资产足

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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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合肥产投资本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

承诺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合肥产投资本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

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

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中

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形（或已取得有权机构的相关豁免），符合《实施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

资格条件；（2）合肥产投资本属于如下类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较

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配售资格；（3）合肥产投资本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

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4）合肥产投

资本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为本次

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5）合肥产投资本承诺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限售期为三十

六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合肥产投资本不通过任

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在限售期内不得借出通过本次发

行获得配售的股票；合肥产投资本及关联方也不得融券卖出该等股票；（6）限

售期届满后，合肥产投资本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7）合肥产投资本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不适合参与 IPO 战

略配售情形。

5、浦东创投

（1）基本情况

根据浦东创投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浦东创投的确认，并经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浦东创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浦东创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350896118A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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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文新春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绣路 1229号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9月 29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9月 2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各类资产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产业研究，社会经济咨询。【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浦东创投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亦不存在依法被吊销

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浦东创投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浦东创投的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浦东创投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浦东创投提供的资料，浦东创投系 2015年 6月 12日经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政府以浦府[2015]75号文批准成立的新区国有直属企业，注册资本 30亿元。

浦东创投聚焦本土超级大企业培育计划“投大投强”，聚焦硬核产业固链强链“投

新投好”，聚焦科研成果转化和创新策源“投早投小”；以引领区基金、浦东科

创母基金、浦东天使母基金“三大母基金”为抓手，打造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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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投资体系。截至目前，浦东创投生态基金规模超 3,900亿元，其中主动管理

规模近 400亿元，涵盖母基金、产业基金、天使基金、种子基金、S基金等。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浦东创投资产总额为 156.34亿元，净资产为 150.60

亿元；2024年度净利润为 2.40亿元，属于大型企业。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浦东创投作为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认购了云从科技（688327.SH）和信科移动（688387.SH）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份。

根据发行人与浦东创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发行人与浦东创投的战略

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一）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及协调配套资源

视涯科技募投项目“新一代硅基 OLED 驱动芯片技术研发项目”（备案号

2601-310115-04-05-620671）将落地浦东。浦东创投作为浦东新区国资投资平台，

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整合优势，为募投项目顺利落地、高效实施提供以下方面的

支持：

1、供应链对接与产能协调：硅基 OLED的核心瓶颈在于驱动芯片与背板的

晶圆制造。借助浦东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枢纽地位，浦东创投将重点对接、协调本

地核心 Fab 企业的产能资源，为视涯科技硅基 OLED 驱动芯片研发及量产提供

稳定的制造支撑，助力其实现供应链国产自主可控。

2、政策辅导与扶持争取：联合区属相关单位为视涯科技提供全方位政策支

持服务，提供“一企一策”的政策辅导，协助视涯科技争取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专项资金支持，降低募投项目的运营成本。协助视涯科技高效

争取浦东新区及上海市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扶持等各类专项政策支持。

3、基础设施与生态支撑：依托浦东新区产业园区资源，协助视涯科技对接

合适的管委会及研发、办公场地，协调解决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配套问题；同

时，借助浦东创投“创企荟”投后服务品牌，集成涵盖金融助企、产融对接、政

策链接、资源整合等多元一体“服务包”，为视涯科技提供差异化增值服务，助

力募投项目快速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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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技术支持与产业协同赋能

围绕视涯科技硅基 OLED 驱动芯片的技术演进与产业化需求，浦东创投将

结合在集成电路及前沿科技领域的产业链资源与投后赋能体系，协助视涯科技对

接具备协同潜力的技术与项目资源，支持关键工艺与核心设备适配、研发验证与

可靠性提升，并推动在关键材料、设计工具链、测试验证等环节与上下游开展协

同对接；同时，依托区内终端与应用生态资源，促进产品方案与应用需求的匹配，

提升技术成果转化效率与产品迭代能力，为视涯科技持续技术创新提供外部支撑。

（三）践行长期价值投资与深化合作机制

浦东创投认可视涯科技的长期发展价值并秉持长期持有意愿，将通过本次战

略投资及锁定期安排进一步巩固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基于长期合作安排，

浦东创投将依托浦东新区产业生态与公共服务体系优势，持续发挥资源链接与生

态组织作用，支持视涯科技更深度融入区域产业体系，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与

要素集聚，提升视涯科技在应用场景拓展、产业合作网络构建及品牌影响力等方

面的综合竞争力，为视涯科技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支撑。”

根据发行人与浦东创投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合作期限为自发行人

上市之日起三年，将结合战略合作推进情况及未来协同规划，在合作期限届满前

就协议续签事项另行协商确定。

因此，浦东创投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

条第（一）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浦东创投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浦东创投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浦东创投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浦东创投 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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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月财务报表并经其确认，浦东创投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浦东创投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

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浦东创投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

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或已

取得有权机构的相关豁免），符合《实施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条件；

（2）浦东创投属于如下类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

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3）

浦东创投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4）浦东创投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

为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

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5）浦东创

投承诺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浦东创投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

的证券；在限售期内不得借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股票；浦东创投及关联方

也不得融券卖出该等股票；（6）限售期届满后，浦东创投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

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7）浦东创投作

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不存在不适合参与 IPO战略配售情形。

6、中微临港

（1）基本情况

根据中微临港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微临港的确认，并经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微临港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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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中微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H33JQ23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尹志尧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江山路 4168号

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0年 6月 12日

营业期限 2020年 6月 12日至 2050年 6月 11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物联网科技、数据科技、

电子信息科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

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

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半导体分立器件

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

器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

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光电子器

件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子真空器件销

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

用设备销售；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软件开发（音像制品、电子

出版物除外）；物联网设备销售；数据处理服务；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企业管理；

知识产权服务（除专利）；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会

议及展览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金融）；咨询策划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礼仪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微临港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亦不存在依法被吊销

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中微临港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微公司”）持有中微临港 100%

的股权，为中微临港的控股股东。中微公司（688012.SH）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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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公告信息，中微公司无实际控制人，中微临港无实际控制人。

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中微公司前十大股东如下所示：

排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1 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3,483,533 14.93
2 巽鑫（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77,188,722 12.33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5,893,895 8.93
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23,254,349 3.71
5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945,374 2.39
6 华夏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633,581 2.34
7 嘉实上证科创板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937,033 1.59
8 上证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366,318 1.34
9 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503,520 1.20
10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672,316 0.91

合计 310,878,641 49.67

（3）战略配售资格

中微公司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012.SH），致力于为全

球集成电路和 LED芯片制造商提供领先的加工设备和工艺技术解决方案。中微

公司开发的 CCP高能等离子体和 ICP 低能等离子体刻蚀两大类，包括十几种细

分刻蚀设备已可以覆盖大多数刻蚀的应用。公司开发的等离子体刻蚀设备已被广

泛应用于国内和国际一线客户，用于 LED和功率器件外延片生产的MOCVD设

备已在客户生产线上投入量产，并在全球氮化镓基 LEDMOCVD 设备市场占据

领先地位。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中微公司资产总额 297.87

亿元，净资产 214.41 亿元，2025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80.63亿元，净利润

11.81亿元。因此，中微公司系大型企业。

中微临港为中微公司持股 100%的全资子公司，位于上海临港新片区，为大

型企业中微公司的下属企业。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根据公开信息查询，中微临港作为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认购了先锋精科（688605.SH）、珂玛科技（301611.SZ）首次公开发行的股

份，其控股股东中微公司作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认购了华虹公司（688347.SH）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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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与中微公司、中微临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发行人与中微

公司、中微临港的战略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一）供应链合作与产线保障

中微公司自 2022年起成为视涯科技的设备供应商，多年来持续向视涯科技

提供硅基 OLED 生产过程中用于高精度介质膜层加工的刻蚀设备，相关设备已

在视涯科技生产线中实现稳定运行。双方围绕设备导入、工艺匹配、运行调试及

量产保障等环节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为视涯科技硅基 OLED 产线的稳

定运行和持续扩产提供了重要支撑。

围绕硅基 OLED 微显示器件制造对高精度、高一致性工艺的要求，中微公

司将结合新型显示领域的技术布局和视涯科技现有及未来产线的工艺需求，持续

推进相关设备的适配优化与迭代升级。在既有刻蚀设备合作基础上，双方合作范

围将逐步拓展至其他刻蚀设备、薄膜沉积设备、以及量检测设备等关键环节，支

持视涯科技不断提升制程稳定性、良率水平和规模化生产能力。

（二）技术协同与产业生态共建

在稳定供应链合作的基础上，中微公司与视涯科技围绕新型显示领域的核心

工艺和关键设备，持续深化技术协同与产业生态共建。双方将依托各自在高端装

备制造与硅基 OLED 微显示工艺方面的技术积累，通过持续的技术对接与工艺

协同，加快研发、验证及迭代进程。

在具体协同层面，双方将围绕新工艺导入、量产问题等方向，加强研发团队

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协作，推动设备与工艺优化。通过协同应用，促进中微设备与

前沿工艺的协同成熟，提升双方在新型显示产业链中的技术竞争力，并通过产业

链引领企业的示范效应，带动上下游企业在材料、设备、工艺及应用等环节的协

同创新，逐步构建分工合理、协作高效的新型显示产业生态体系。

（三）产业交流平台建设与行业协同发展

在产业交流与市场合作层面，视涯科技与中微公司通过技术交流论坛、专题

研讨会及产业峰会等形式，积极搭建新型显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与协

作平台，促进技术经验共享和创新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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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硅基 OLED及相关新型显示技术的发展趋势，双方将就关键技术方向、

应用场景拓展及产业发展路径等议题加强交流互动，推动产业链企业在技术认知

和发展规划上的协同。同时，通过参与产业交流活动和行业研讨，促进产业链相

关企业在技术路线交流、标准探讨及应用推广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助力构建开

放、协同、共赢的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环境。”

发行人与中微公司、中微临港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三方约定的合作期

限为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两年，将结合战略合作推进情况及未来协同规划，在合

作期限届满前就协议续签事项另行协商确定。

因此，中微临港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中微临港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中微临港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微临港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中微临港 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5

年 1-9月财务报表并经其确认，中微临港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中微临港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

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中微临港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

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或已取

得有权机构的相关豁免），符合《实施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条件；（2）

中微临港属于如下类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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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

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3）中微

临港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4）中微临港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5）中微临港承诺获

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市之

日起计算。中微临港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在

限售期内不得借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股票；中微临港及关联方也不得融券

卖出该等股票；（6）限售期届满后，中微临港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

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7）中微临港作为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不适合参

与 IPO战略配售情形。

7、珠海冠宇

（1）基本情况

根据珠海冠宇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珠海冠宇的确认，并经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珠海冠宇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99386302M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徐延铭

注册地址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珠峰大道 209号（A厂房首层南区）

注册资本 113,206.8851万元

成立日期 2007年 5月 11日

营业期限 2007年 5月 11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和销售动力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等高技术绿色电池、相关设备和原材料，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珠海冠宇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亦不存在依法被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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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珠海冠宇（688772.SH）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根据公告信息，珠海冠

宇控股股东为珠海普瑞达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徐延铭。

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珠海冠宇前十大股东如下所示：

排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珠海普瑞达投资有限公司 199,973,600 17.66
2 宁波汇锦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636,900 7.92
3 珠海普瑞达二号投资有限公司 51,299,895 4.53
4 深圳拓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891,800 4.23
5 珠海冷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511,300 3.31
6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7,386,268 3.30
7 珠海普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32,669 1.63
8 珠海际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85,981 1.58
9 珠海华金阿尔法三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92,070 1.38
10 珠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592,070 1.38

合计 531,202,553 46.92

（3）战略配售资格

珠海冠宇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772.SH），是一家集聚

合物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与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广东省

珠海市，拥有珠海、重庆、浙江、马来西亚、印度、墨西哥等多个生产基地。经

过近 20年快速、稳健发展，已成为全球头部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供应商之一，长

期服务于全球知名笔电、平板、手机、智能穿戴、无人机、汽车启停系统、家用

储能、通讯备电、工商业储能等领域客户，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信赖的能源解决

方案。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珠海冠宇资产总额 258.84亿元，

净资产 80.64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21亿元，净利润 3.11亿

元。因此，珠海冠宇系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珠海冠宇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发行人与珠海冠宇的战略

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一）定制化材料供应提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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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是视涯科技 XR整体解决方案终端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之一，随着

视涯科技 XR整体解决方案的业务发展，对锂离子电池的采购需求随之增长。随

着 XR设备对轻量化要求的提升，电池向着更高能量密度的方向发展，钢壳电池、

高硅负极及异形电池等路径，已成为行业重要的发展方向。珠海冠宇是全球领先

的消费电池生产企业，在上述领域拥有扎实的技术积累与独特优势，并为多家国

内外知名消费电子品牌成功开发了定制化电池解决方案并已逐步量产。双方的合

作，将有助于视涯科技 XR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方面的竞争力提升。

（二）技术服务创新优化产品方案

珠海冠宇和视涯科技将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双方的深入合作，包括但不限于

锂离子电池产品及技术的合作创新及定制开发等。双方将积极探索显示屏+光学

系统+电池系统一揽子整体解决方案和创新性的业务模式，推动不同电子料件之

间技术和性能的融合与协同，减少客户单独采购所需要的成本，同时为客户提供

更优质的产品方案。

（三）品牌客户赋能提升市场占有率

经过多年的经营，珠海冠宇在消费类电池领域积累了惠普、联想、戴尔、华

硕、宏碁、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大疆、meta、三星等一批品牌客户。在

XR以及其他智能穿戴领域，珠海冠宇与Meta 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同时也在积

极对接其他 XR设备、AI 眼镜客户的项目需求。视涯科技客户主要包括雷鸟、

联想在内的 XR类厂商，珠海冠宇与视涯科技在终端客户类群上有重合之处，双

方将基于现有各自领域的技术优势及市场积累，积极整合产业资源，实现客户互

补。珠海冠宇未来将会基于庞大的客户资源，积极为视涯科技寻求新客户的对接

和导入，进一步拓展视涯科技在智能穿戴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布局，优化业务体系，

完善客户积累，促进销量及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提升。”

发行人与珠海冠宇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为自发行

人上市之日起两年，将结合战略合作推进情况及未来协同规划，在合作期限届满

前就协议续签事项另行协商确定。

因此，珠海冠宇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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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

条第（一）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珠海冠宇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珠海冠宇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珠海冠宇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珠海冠宇 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5

年 1-9月财务报表并经其确认，珠海冠宇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珠海冠宇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

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珠海冠宇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

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或已取

得有权机构的相关豁免），符合《实施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条件；（2）

珠海冠宇属于如下类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

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3）珠海

冠宇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4）珠海冠宇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5）珠海冠宇承诺获

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市之

日起计算。珠海冠宇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在

限售期内不得借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股票；珠海冠宇及关联方也不得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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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该等股票；（6）限售期届满后，珠海冠宇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

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7）珠海冠宇作为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不适合参

与 IPO战略配售情形。

8、影石创新

（1）基本情况

根据影石创新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影石创新的确认，并经于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影石创新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2470600P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 刘靖康

注册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兴业路1100号金利通金融中心大厦2
栋 1101,1102,1103

注册资本 40,1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7月 9日

营业期限 2015年 7月 9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网络技术研发；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行政许可文件后方可经营）；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影石创新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亦不存在依法被吊销

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影石创新（688775.SH）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根据公告信息，影石创

新控股股东为北京岚锋创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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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影石创新前十大股东如下所示：

排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北京岚锋创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7,775,453 26.88
2 EARNACE LIMITED 47,966,179 11.96
3 QM101 LIMITED 33,840,413 8.44
4 迅雷網絡技術有限公司 31,437,542 7.84
5 岚沣管理咨询（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40,237 3.65

6
珠海铧盈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华金同达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367,094 3.58

7 厦门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321,116 3.32
8 澜烽管理咨询(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712,193 2.92
9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381,919 2.59
10 深圳市伊敦传媒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64,985 2.44

合计 295,207,131 73.62

（3）战略配售资格

影石创新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775.SH），是一家专注

于全景相机、运动相机等智能影像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以全景技术为基点的全球知名智能影像设备提供

商，发展形成了由全景技术、防抖技术、AI 影像处理技术、计算摄影技术等为

核心的技术体系。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类型包括消费级智能影像设备、专业级智能

影像设备、配件及其他产品等。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影石创

新资产总额 92.00亿元，净资产 57.18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6.11

亿元，净利润 7.92亿元。因此，影石创新系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影石创新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发行人与影石创新的战略

合作主要内容如下：

“（一） 原材料采购与供应链协同

影石创新是全球领先的智能影像解决方案提供商，视涯科技是全球领先的硅

基 OLED微显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2025年以来，随着影石创新搭载视涯科

技硅基 OLED 屏的首款全景无人机产品上市热销，双方的业务合作量级和业务

合作深度持续提升，强强联合进一步带动全球无人机及相关领域市场的增量发展，

同时带动视涯科技微显示屏在前述市场出货量的持续提升。未来，影石创新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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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作为终端技术载体带动视涯科技产品在无人机等相关新兴领域的全球化市场

落地。

（二）市场拓展与联合创新

影石创新拥有 8K全景拼接、FlowState防抖、超低延时图传等先进影像算法，

这些技术将与视涯科技的硅基 OLED 技术深度结合，进一步增强双方在高端智

能硬件领域的竞争力。未来，双方将通过深度合作与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双方

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推动双方在各自领域的市场拓展，带动视涯科技高端微

显示屏在智能影像设备领域的出货量和市场渗透率，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三）品牌协同与全球扩展

影石创新拥有覆盖 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万家线下零售门店的全球化网络

布局，海外收入占比超 70%，视涯科技产品作为核心器件与影石创新终端品牌深

度结合，将进一步扩大视涯科技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产品应用。”

发行人与影石创新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为自发行

人上市之日起两年，将结合战略合作推进情况及未来协同规划，在合作期限届满

前就协议续签事项另行协商确定。

因此，影石创新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

条第（一）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影石创新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影石创新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影石创新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影石创新 2024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5

年 1-9月财务报表并经其确认，影石创新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

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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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影石创新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

函，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影石创新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

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中国证券业协

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或已取

得有权机构的相关豁免），符合《实施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条件；（2）

影石创新属于如下类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

人长期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3）影石

创新承诺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4）影石创新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5）影石创新承诺获

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市之

日起计算。影石创新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在

限售期内不得借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股票；影石创新及关联方也不得融券

卖出该等股票；（6）限售期届满后，影石创新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

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7）影石创新作为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不适合参

与 IPO战略配售情形。

9、奥来德

（1）基本情况

根据奥来德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奥来德的确认，并经于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奥来德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1017671930129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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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轩景泉

注册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硅谷新城生产力大厦 A座 19层

注册资本 24,927.9257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 6月 10日

营业期限 2005年 6月 10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光电材料及其相关产品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销售

机械设备（以上各项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

项目未获批准之前不得经营）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奥来德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约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亦不存在依法被吊销营

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

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2）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奥来德（688378.SH）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根据公告信息，奥来德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轩景泉、轩菱忆、李汲璇。

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奥来德前十大股东如下所示：

排

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轩景泉 54,449,365 21.84
2 轩菱忆 23,952,162 9.61
3 杨绍刚 4,452,600 1.79
4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116,262 1.25
5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26,692 1.21
6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25,249 1.01
7 李汲璇 2,303,149 0.92
8 高杨 2,200,000 0.88
9 金信深圳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115,796 0.85
10 傅春 2,060,000 0.83

合计 100,201,275 40.19

（3）战略配售资格

奥来德为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88378.SH），在 OLED材料

领域，公司为国内少数既掌握 OLED 材料自主研发核心技术，又具备量产能力

的企业之一。在 OLED设备领域，在国内面板厂商的 6代及 8.6代 OLED线性蒸

发源招标采购中，奥来德作为唯一的国产供应商，为推动我国 OLED 产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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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公告信息，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奥来德资产

总额 23.53亿元，净资产 16.65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89亿元，

净利润 0.31亿元。因此，奥来德系大型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奥来德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发行人与奥来德的战略合作

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材料稳定供应实现国产替代

奥来德可重点保障视涯科技硅基 OLED 微显示屏量产所需关键原材料的供

应稳定性，搭建应急储备与快速响应机制，为视涯科技生产线平稳高效运行提供

支撑。合作关键原材料包括 OLED 有机发光材料、TFE 封装材料等核心品类。

研发层面，奥来德将围绕视涯科技的进一步需求，开展具有硅基 OLED 领域的

特色材料开发，重点推进相关材料筛选、结构优化及性能验证工作，最终实现高

效率、长寿命、低驱动电压的 OLED材料落地，以进一步实现国产化替代。

（二）设备定制供应助力提升规模

奥来德作为国内蒸发源设备龙头企业，依托底层核心技术积淀，已完成 8

寸、12寸等多规格硅基 OLED蒸镀机及配套核心产品的深度布局与技术迭代，

可适配量产需求，核心技术达国内先进水平。奥来德将根据视涯科技要求，结合

硅基 OLED 产品的像素结构、基板尺寸、工艺参数需求，定制开发适配其产线

的蒸镀配套设备，匹配硅基 OLED 微显示的高精度蒸镀要求，并提供全流程服

务，涵盖设备改造、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及全周期运维，助力视涯科技提升硅基

OLED产品量产规模，优化蒸镀环节工艺稳定性，推动产品良品率提升，夯实视

涯科技硅基 OLED微显示产业规模化发展基础。

（三）产业链协同传递发展理念

双方将以强化“国产材料+国产硅基面板”自主可控产业链为核心，聚焦国

产硅基 OLED 产业自主化发展主线，细化产业链协同举措。未来将在微显示领

域高端展会及行业峰会，集中展示产业链协同创新成果；定期联合举办技术研讨

会，分享技术突破与应用经验，传递国产产业链协同发展理念；通过行业媒体报

道、官网联动、线上科普等多渠道开展联合宣传，全面提升行业及市场对国内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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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OLED 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的认可度与影响力，助力

产业打破技术壁垒、实现高质量自主发展。”

发行人与奥来德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为自发行人

上市之日起两年，将结合战略合作推进情况及未来协同规划，在合作期限届满前

就协议续签事项另行协商确定。

因此，奥来德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

第（一）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奥来德确认，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奥来德与发行人、联

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奥来德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奥来德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5年

1-9月财务报表并经其确认，奥来德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

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奥来德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

承诺内容主要包含：（1）奥来德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

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或已取得有权

机构的相关豁免），符合《实施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资格条件；（2）奥来

德属于如下类型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

投资价值，具备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3）奥来德承诺

不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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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4）奥来德参与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符

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

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5）奥来德承诺获得本次战略配

售股票的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奥

来德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在限售期内不得借

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配售的股票；奥来德及关联方也不得融券卖出该等股票；（6）

限售期届满后，奥来德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7）奥来德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在《实施

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不存在不适合参与 IPO战略配售情形。

（三）战略配售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了战略配售协议，约定了承

诺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锁定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内容

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其中，《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1、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联席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

作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投

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



44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

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

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三、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数量及其拟认购股份数量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不存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资格。

四、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数量

及其拟认购股份数量符合《实施细则》的规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存

在《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具备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资格。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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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视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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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视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核查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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